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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1、截至 2017 年 8 月 24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根据本次会议签到处的统计以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

结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合计持有股份 720,544,0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4.8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

合计持有股份 720,370,4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4.8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合计持有股份 173,6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管。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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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会议所审议的提案与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相关公告内容

相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关于本次会议的提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提案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程序 

（一）根据本所律师的见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的提案进行

了表决，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计票。 

（二）本次会议审议议案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投资建设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0,519,0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5%；

反对 2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0 股。 

2、审议《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20,517,08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2%；

反对 27,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弃权 0 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517,08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5.0374 %；反对 27,00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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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珍宝岛药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